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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書 

書 面 文 件 初 審 
□申請人：房屋所有權人火使用權人   □切結書 

□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        □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

□建築物現況外觀與室內照片照片 

□建築物位置圖（標示於地籍圖上）   □門牌證明 

□房屋稅籍證明書     

□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必要文件 

 

 

 
 

建築物營業使用
情形審查(外觀、
照片、現場查核) 

yes 

建築物高度、面積審
查(由外觀、照片、現
場查核，有樓高逾3
層樓及10.5公尺、地
面層樓地板面積逾
100M2，且總樓地板面
積逾300 M

2
之一者) 

NO 

退 件 

建築物住宅使用
審查(由室內空間
照片、現場查核) 

yes 

無營業情形 

作居住使用 

高度面積符合 

受 理 

迫切民生

需要認定 

核發接用水

電許可 


